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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科員 高明

電話：03-3322101分機7338

傳真：03-3342906

電子信箱：10025865@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9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字第109021519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376736800A_1090215198_ATTACH1.pdf)

主旨：修正「桃園市市民卡之員工卡作業須知」，並自即日生

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桃園市市民卡之員工卡作業須知」一份。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桃園市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

副本：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桃園果菜市場股份有限

公司

檔　　號:
保存年限:

109000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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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市民卡之員工卡作業須知 

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27日府人考字第 104021786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9 日府人考字第 1090215198號函修正 

一、 本須知依桃園市市民卡管理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 本須知所稱員工卡，係指具有員工身分識別、資訊存儲、資訊查詢等功

能之市民卡。申請人同意開啟電子票證功能者，該卡亦具備交易支付功

能。 

三、 員工卡之核發對象為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本

市復興區公所及復興區民代表會（以下簡稱各機關）之員工。 

四、 申請方式及製卡核發作業如下： 

(一) 申請方式：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及繳交六個月內二吋彩色照片電

子檔，向各機關人事單位申請核發。 

(二) 製卡核發作業：各機關人事單位於收件審核無誤後，應辦理員工卡

製卡作業，並於卡片製作完成後，交付申請人簽收及保管使用。若

申請人須負擔費用，應先收取費用。 

五、 申請費用規定如下： 

(一) 首次申請核發員工卡者，免收費用。 

(二) 申請人於各機關間調職或其他不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申請換

發新卡者，免收費用。 

(三) 因下列各款情事之一申請換補發新卡者，每張收取新臺幣五十元： 

1、 卡片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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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卡人姓名或其他身分識別資料依法發生變更。 

3、 人為因素之卡片污損、殘缺，致無法辨認、讀寫而不能使用。 

4、 其他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不能使用。 

六、 換補發新卡注意事項如下： 

(一) 員工卡如有遺失、毀損或身分識別資料錯誤時，應由持卡人依第四

點規定重新申辦。 

(二) 原卡片如有儲值金額時，由持卡人依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悠遊卡公司）規定辦理掛失及餘額退回手續；申請退休或離職而繳

回員工卡者，亦同。 

(三) 員工卡經各機關人事單位檢測後，確定係非屬人為因素之瑕疵或

故障，應免費製發新卡交付持卡人；該卡如在悠遊卡公司保固期限

內，各機關人事單位應主動向悠遊卡公司更換新卡。 

七、 持卡人申請換卡、退休或離職時，應繳回員工卡，由各機關人事單位辦

理註銷。如員工卡已遺失，應簽立原卡片確係遺失之切結書。 

八、 員工卡限本人使用，並應妥善保管，如有冒用或轉借他人使用，依法追

究相關法律責任。 

九、 本府所屬事業機構對於員工卡之作業，得比照本須知規定辦理。 


